
診斷證明書及病歷複製本申請說明及注意事項 

一、 申請資格及應備證件（供核對及影印留存）： 

◎病歷資料為個人隱私，為保障病人權益，若申辦證件不齊全或為影印本者恕不受理 

申請人 應備證件 

本人申請 
 身分證正本或其他足以證明身分之文件正本 

* 外籍人士須具備護照正本或居留證正本 

代理人申請 

 病人身分證正本 

 代理人身分證正本 

 病人之委託同意書正本 

* 外籍人士須具備護照正本或居留證正本 

法定代理人申請 

（未成年者：我國

民法第 12條規

定，年滿二十歲方

為成年） 

 病人身分證正本（未成年者得提供戶口名簿正本或戶籍謄本正本） 

 法定代理人身分證正本 

 與病人關係證明文件（戶口名簿、戶籍謄本或法院裁定書等正本） 

* 本項如由代理人代為申請，須備齊前述資料及委託同意書、代理人身 

分證正本 

* 外籍人士須具備護照正本或居留證正本 

具繼承權者申請 

（其配偶、直系親

屬、兄弟姊妹或法

定代理人） 

 具繼承權者身份證正本 

 與病人關係證明文件（身分證、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等正本） 

 病人除戶證明正本（除戶謄本或死亡證明書） 

* 本項如由代理人代為申請，須備齊前述資料及委託同意書、代理人身 

分證正本 

* 外籍人士須具備護照正本或居留證正本 

二、 受理時段（國定例假日不提供服務） 

1. 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2. 週六 08:00-12:00 

三、作業時間 

1. 檢驗報告：以當日發給為原則；檢查報告：做完檢查後，需 7-10個工作天 

2. 病歷複製本：申請日起最遲不超過 7個工作天（出院病人，請於出院後 5個工作天， 

再行申請出院病歷摘要複製本） 

3. 死亡證明書（英文）：申請日起 5個工作天 

4. 上述作業時間，若有特殊狀況將與申請人協商取件時間 

四、洽詢電話：松德院區（02）2726-3141 

五、網路申辦 

1. 申請項目：醫療費用證明（中、英文） 

2. 網路申辦受理需 0.5個工作天（不含國定例假日），完成後將以電話或電子郵件通知 

取件時間，若資料填寫不完全或有其他問題，將有專人與您聯繫（取件原則：例如，

非工作時段晚上 10點網路申辦者，承辦人員於隔日上午 12點前受理案件，完成後再

行通知取件） 

六、 資料申請後三個月內未取件，視同作廢，如有需要請重新申請 

七、 表單下載：病歷資料發給申請單、病歷資料申請委託書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Q2L3JlbGZpbGUvMjIwMjYvMzcwNTI4Ny80NjQ3YmJiZC0zYTVmLTRiOGItYjYwYi1hNTI4YTAyMzI5YmQucGRm&n=55eF5q236LOH5paZ55m857Wm55Sz6KuL5ZauMTA5MDcwMS5wZGY%3d&icon=..pdf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Q2L2NrZmlsZS8yMTkwZDJlZi04OGU1LTQyMTMtYjUxYi04NzMwOGM4OTk2OTcucGRm&n=55eF5q236LOH5paZ55Sz6KuL5aeU6KiX5pu4LTEwNzA5MjcucGRm&icon=.pdf


申請項目 辦理流程 費 用 注意事項 掛號 

一般診斷證明書 

（中文） 

一、首次申請： 

依據醫師法第 11條：「醫師非親

自診察，不得施行治療、開給方

劑或交付診斷書。」開立診斷書，

病人應親自就醫。 

1.門診病人：於門診掛號看診，

由醫師診斷後開立。 

2.急診病人：於急診就醫當時申

請，由醫師診斷後開立。 

3.住院病人：住院治療期間請洽

病房護理站辦理。 

 

二、已開立過： 

申請時無須掛號，請至各院區醫

事課專責櫃檯辦理。 

1. 每份 100元 

2. 影印本每份 15元 

一、急診病人： 

若離院當時未申請，日後需補開診斷證明書時，請掛號門診或

急診，原則上應請原診治醫師開立，但若是醫師已離職或請

假，則可掛「原就醫科別」之主治醫師開立。 

二、住院病人： 

若出院當時未申請，日後需補開診斷證明書時，請掛號門診，

原則上應請原診治醫師開立，但若是醫師已離職或請假，則可

掛「原就醫科別」之主治醫師開立。 

三、如需申請一般診斷證明書（英文），另需出示英文姓名之

證件正本（護照或居留證）。 

是 

一般診斷證明書 

（英文） 

1. 每份 200元 

2. 影印本每份 15元 
是 

死亡證明書 

（中文） 

首次開立： 

1.前三份 20元 

2.第四份起每份 15元 

3.影印本每份 15元 

一、依法令規定，對非因病死亡或非在本院死亡者，本院診治

醫師僅能開立「診斷證明書」，交付家屬。非在本院死亡者，

由家屬請居住地衛生所醫師行政相驗後，開立死亡證明書。非

因病死亡者，由檢察官司法相驗後，開立死亡證明書。 

二、申請死亡證明書（英文）須具備證件如下： 

1.病人英文姓名之證件（護照、居留證或英文戶籍謄本） 

2.死亡證明書（中文）正本 

3.具繼承權者身份證正本 

4.與病人關係證明文件（身分證、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等正本） 

5.病人除戶證明正本（除戶謄本） 

*如無死亡證明書（中文）正本者，請來電洽詢病歷室或請至

戶政事務所辦理。 

是 

死亡證明書 

（英文） 

1. 每份 200元 

2. 影印本每份 15元 
否 

驗傷診斷證明書 
1.每份 300元 

2.影印本每份 15元 
請詳申請人所需應備證件。 是 



申請項目 辦理流程 費 用 注意事項 掛號 

就醫證明書 申請地點：各院區門、急診間。 每份 20元 請詳申請人所需應備證件。 是 

醫療費用證明 

（中文） 

一、申請地點：各院區醫事課專

責櫃檯辦理；住院中病人請洽病

房護理站辦理。 

二、網路申辦 

1.每份 50元 

2.第二份起每份 15元 
請詳申請人所需應備證件。 

否 

醫療費用證明 

（英文） 

1.每份 200元 

2.第二份起每份 15元 
否 

病歷影印 

申請地點：各院區醫事課專責櫃

檯辦理；住院中病人請洽病房護

理站辦理。 

1.未看診僅影印病歷： 

病歷複製基本費 180元

（內含 10頁），第 11

頁起加收每頁 4元。 

2.看診且影印病歷： 

每頁 4元（雙面影印計

2頁）。 

一、病人本人為死亡者，具其繼承權之親屬，均可申請；院外

死亡者，需出具死亡證明書正本或戶口名簿（除戶證明）正本。 

二、保險公司提具投保時病人所簽概括性條款之同意書，不能

視同上項所稱之委託書，請保險公司依正常公文管道查詢。 

否 

出院病歷摘要影

本 

1.每份 50元 

2.第二份起比照病歷影

印每頁 4元。 

否 

病歷摘要 

（中文） 
每份 400元 否 

病歷摘要 

（英文） 
每份 600元 否 

影像光碟複製（X

光、CT、MRI） 

申請地點：各院區醫事課專責櫃

檯辦理；住院中病人請洽病房護

理站辦理。 

每項 200元（每項超過

一張光碟容量將依增加

張數加計費用） 

否 

 

http://websrv01.tpech.gov.tw/OnlineApplication/

